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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29476378][bookmark: _Toc229476473][bookmark: _Toc229476588][bookmark: _Toc229476507][bookmark: _Toc112756677][bookmark: _Toc33371024][bookmark: _Toc22090]1 总则
[bookmark: _Toc112756678]1.1  本招标技术文件适用于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采购的在线稳控系统负荷控制终端， 它提出了该设备本体及附属设备的功能设计、结构、性能、安装和试验等方面的技术要求。
1.2  本设备招标技术文件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凡本招标技术文件中未规定，但在相关设备的行业标准、国家标准或IEC标准中有规定的规范条文，投标方应按相应标准的条文进行设备设计、制造、试验和安装。对国家有关安全、环保等强制性标准，必须满足其要求（如压力容器、高电压设备等）。
1.3  如果投标方没有以书面形式对本招标技术文件的条文提出异议， 则意味着投标方提供的设备完全符合本招标技术文件的要求。如有异议， 不管是多么微小， 都应在报价书中以“对招标技术文件的意见和同招标技术文件的差异”为标题的专门章节中加以详细描述。
1.4  本招标技术文件所使用的标准如遇与投标方所执行的标准不一致时， 按较高标准执行。
1.5  本招标技术文件经招标、投标双方确认后作为订货合同的技术附件，与合同正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若本规范书涉及有关商务方面内容，如与招标文件的商务部分矛盾时，以商务部分为准。
1.6  本招标技术文件未尽事宜，由招标、投标双方协商确定。
1.7  投标方在应标招标技术文件中应如实反映应标产品与本招标技术文件的技术差异。如果投标方没有提出技术差异，而在执行合同的过程中，招标方发现投标方提供的产品与其应标招标技术文件的条文存在差异，招标方有权利要求退货，并将对下一年度的评标工作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1.8  投标方应在应标技术部分按本招标技术文件的要求如实详细的填写应标设备的标准配置表，并在应标商务部分按此标准配置进行报价，如发现二者有矛盾之处，将对评标工作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1.9  投标方应充分理解本招标技术文件并按本招标技术文件的具体条款、格式要求填写应标的技术文件，如发现应标的技术文件条款、格式不符合本招标技术文件的要求，则认为应标不严肃，在评标时将有不同程度的扣分。
[bookmark: _Toc33371025][bookmark: _Toc4568]2 工作范围
[bookmark: _Toc290652071][bookmark: _Toc23515][bookmark: _Toc33371026]2.1 工程概况
本规范书采购的设备适用的工程概况见表2.1：工程概况一览表。
表2.1  工程概况一览表 （项目单位填写）
	序号
	名 称
	内  容

	1
	工程名称
	

	2
	工程建设单位
	

	3
	工程地址
	


[bookmark: _Toc33371027][bookmark: _Toc12285][bookmark: _Toc290652072]2.2 范围和界限
1）本规范书适应于所供负荷控制终端及其附属设备的设计、制造、装配、工厂试验、交付、现场安装和试验的指导、监督以及试运行工作。
2）现场安装和试验在投标方的技术指导和监督下由招标方完成。
3）本规范书未说明，但又与设计、制造、装配、试验、运输、包装、保管、安装和运行维护有关的技术要求，按条款2所规定的有关标准执行。
[bookmark: _Toc290652073][bookmark: _Toc33371028][bookmark: _Toc25733]2.3 服务范围
1）投标方应按本规范书的要求提供全新的、合格的负荷控制终端及其附件、备品备件、专用工具和仪器。
投标方所提供的组件或附件如需向第三方外购时，投标方应对其质量向招标方负责，并提供相应出厂和验收证明。
[bookmark: _Toc283011667][bookmark: _Toc282433715][bookmark: _Toc283142589]2）供货范围一览表
投标方提供的设备及其附件的具体规格、数量见表2.2：供货范围及设备技术规格一览表。投标方应如实填写“投标方保证”栏。
表2.2   供货范围及设备技术规格一览表（项目单位填写）
	序号
	名  称
	单位
	项目要求
	投标方保证

	
	
	
	型式、规格
	数量
	型式、规格
	数量

	1
	负荷控制终端终端
	台
	含1台负荷控制终端装置
	20
	
	

	2
	无线通信设备
	套
	CPE（具备加密功能）
	20
	
	

	3
	无线信号放大器
	台
	无线信号放大器
	20
	
	

	4
	安装附件
	套
	与产品配套的端子排、空气开关等附件及安装辅助材料
	20
	
	


设备供货范围包括:
a. 负荷控制终端装置；
b. 无线通信设备；
c. 无线信号放大器
d. 与产品配套的端子排、空气开关等附件。
3）工厂试验由投标方在生产厂家内完成，但应有招标方代表参加，参加工厂验收的人数及天数等规定详见规范书商务部分。
4）现场安装和试验在投标方的技术指导下由招标方完成，投标方协助招标方按标准检查安装质量，处理调试投运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提供备品、备件，做好销售服务工作。投标方应选派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对安装和运行人员免费培训。安装督导的工作范围及人数和天数等规定详见规范书商务部分。
5）投标方应协助招标方解决设备运行中出现的问题。
。
6）设备安装、调试和性能试验合格后方可投运。设备投运并稳定运行后，投标方和招标方（业主）双方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管理制度签署合同设备的验收证明书。该证明书共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7）如果安装、调试、性能试验、试运行及质保期内技术指标一项或多项不能满足合同技术部分要求，买卖双方共同分析原因，分清责任，如属制造方面的原因，或涉及索赔部分，按商务部分有关条款执行。
[bookmark: _Toc33371029][bookmark: _Toc7633]3 应遵循的主要标准
除本规范书特殊规定外，投标方所提供的设备均按规定的标准和规程的最新版本进行设计、制造、试验和安装。如果这些标准内容有矛盾时，应按最高标准的条款执行或按双方商定的标准执行。如果投标方选用本规范书规定以外的标准时，则需提交这种替换标准供审查和分析。仅在投标方已证明替换标准相当或优于规范书规定的标准，并从招标方处获得书面的认可才能使用。提交供审查的标准应为中文或英文版本。主要引用标准如下：
	GB/T2423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GB/T14598.3
	《电气继电器第5部分：电气继电器的绝缘试验》

	GB/T14598.9
	《电气继电器第22-3部分：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的电气骚扰试验 辐射电磁场骚扰试验》

	GB/T14598.10
	《电气继电器第22-4部分：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的电气骚扰试验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GB/T14598.13
	《电气继电器第22-1部分：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的电气骚扰试验 1MHz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GB/T14598.14
	《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的电气干扰试验第2部分：静电放电试验》

	GB/T11287
	《电气继电器第21部分：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的振动、冲击、碰撞和地震试验第1篇振动试验（正弦）》

	GB/T7261
	《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基本试验方法》

	GB/T14285
	《继电保护和安全自动装置技术规程》

	GB/T18657
	《远动设备及系统 第5部分:传输规约》

	GB/T17626.2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17626.3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GB/T17626.4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GB/T17626.5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GB/T17626.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

	GB/T17626.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工频磁场的抗扰度试验》

	GB/T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DL/T478
	《静态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通用技术条件》

	DL/T5136
	《火力发电厂、变电所二次接线设计技术规程》

	DL/T5147
	《电力系统安全自动装置设计技术规定》

	DL/T667
	《远动设备及系统 第5部分 传输规约 第103篇 继电保护设备信息接口配套标准》

	DL/T720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柜、屏通用技术条件》

	DL/T723
	《电力系统安全稳定控制技术导则》

	DL/T755
	《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导则》

	DL/T_1092
	《电力系统安全稳定控制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DL/T860/IEC 61850
	《变电站通信网络和系统》

	DL/T871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产品动模试验》

	DL/T995
	《继电保护和电网安全自动装置检验规程》

	Q/CSG1204129
	《南方电网安全自动装置检验规范》

	Q/CSG 110010           
	《南方电网继电保护通用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28722][bookmark: _Toc33371030][bookmark: _Toc279769035]4 使用条件
[bookmark: _Toc279769036]本设备招规范书技术文件要采购的设备，其安装地点的实际外部条件见表4.1设备外部条件一览表。投标方应对所提供的设备绝缘水平、温升等相关性能参数在工程实际外部条件下进行校验、核对，使所供设备满足实际外部条件要求及全工况运行要求。
表4.1  设备外部条件一览表 （项目单位填写）
	序号
	名   称
	单位
	数值
	备注（须说明本工程适用的是正常使用条件或是特殊使用条件）

	1
	环境温度
	℃
	-40～70
	

	2
	海拔
	m
	<1000
	

	3
	相对湿度
	%
	5～95
	

	4
	地震烈度
	度
	8
	

	5
	耐受地震能力
	g
	水平分量  	0.25g
垂直分量  	0.125g
	

	6
	整体防护等级
	\
	IP54
	

	7
	直流控制电压
	V
	
	


[bookmark: _Toc33371031][bookmark: _Toc13684]4.1 正常使用条件
[bookmark: _Toc247183330][bookmark: _Toc276492375][bookmark: _Toc276490903]4.1.1正常工作大气条件
a)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4]环境温度：-40℃～+70℃；
b) 相对湿度：5%~95%（产品内部既不应凝露，也不应结冰）；
c) 大气压力：80kPa～106kPa。
[bookmark: _Toc247183333][bookmark: _Ref236027599][bookmark: _Ref236140581] 4.1.2贮存、运输环境条件
a) 装置在运输中允许的环境温度-40℃～＋70℃，相对湿度不大于85%；
b) 在贮存中允许的环境温度-40℃～＋70℃，相对湿度不大于85%，在不施加任何激励量的条件下，装置不出现不可逆变化。
[bookmark: _Toc247183334] 4.1.3周围环境
a) 场地应符合GB/T 9361-1988中B类安全要求；
b) 使用地点不应出现超过GB/T 11287规定的严酷等级为I级的振动；不发生GB/T 17742－1999规定的烈度为Ⅶ 度的地震；
c) 使用地点应无爆炸危险的物质，周围介质中不应含有能腐蚀金属、破坏绝缘和表面敷层的介质及导电介质，不应有严重的霉菌存在；
d) 应有防雨、雪、风、沙、尘埃的措施；
e) 接地电阻应符合GB/T 2887-2000中4.4的要求；
f) 工作位置应垂直安装于与地面垂直的立面。
[bookmark: _Toc19187][bookmark: _Toc33371032]4.2 特殊使用条件
	无。
[bookmark: _Toc19288][bookmark: _Toc33371033]5 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33371034][bookmark: _Toc283566853][bookmark: _Toc277597176][bookmark: _Toc30063][bookmark: _Toc276492376]5.1技术参数要求
[bookmark: _Toc247183337][bookmark: _Toc44917104][bookmark: _Toc43626547][bookmark: _Toc44916792]5.1.1供电电源
a) 额定电压：DC24V、DC48V、AC220V；
b) 允许偏差：-20%～+15%；
c) 纹波系数：不大于5%
[bookmark: _Toc247183338] 5.1.2交流回路
a) 交流电流（In）：1A或5A；
b) 

交流电压Un：100/V；线路抽取电压Ux：100/V或100V ；
c) 频率：50Hz。
[bookmark: _Toc247183339]5.1.3交流回路精确工作范围
a) 相电压：（0.01～1.1）Un；
b) 电流：（0.05～2）In，交流电流在（0.1～1.5）In范围内，绝对误差不大于0.02In。
5.1.4 装置采样
装置的采样回路应使用双A/D结构（公用一个电压或电流源），应有防止单一A/D损坏导致保护不正确动作的措施，采样频率不应低于12800 Hz。
 5.1.5 输出继电器触点性能
a) 机械寿命：>10000次；
b) 最大接通能力：当L/R=40ms时，触点电压为直流220V时，不小于1000W，触点电压为直流24V时，不小于150W；
c) 触点电流：
—连续：不小于5A；
—短时：持续200ms，不小于30A；
d) 最大断开能力：当L/R=40ms时，触点电压为直流220V时不小于40W，触点电压为直流24V时不小于4.5W； 
e) 触点电压：直流220V或110V或48V或24V；
f) 介质强度：同一组触点断开时，能承受工频1000V电压，时间1min；触点与线圈之间，能承受工频2000V电压，时间1min。
[bookmark: _Toc247183340]5.1.6功率消耗
a) 直流电源回路（不含电源模块）：正常工作时，不大于25 W；当保护动作时，不大于35 W； 
b) 交流电流回路：当In=5A时，不大于0.5VA/相；当In=1A时，不大于0.5VA/相；
c) 交流电压回路：在额定电压下不大于0.5VA/相。
[bookmark: _Ref236027485][bookmark: _Toc247183346][bookmark: _Toc228509714] 5.1.7过载能力
a) 交流电流回路：1.2倍In时连续工作，20倍In时允许1s；
b) 交流电压回路：1.2倍Un时连续工作，1.5倍Un允许10s；
c) 装置经受电流电压过载后应无绝缘损坏。
 5.1.8逆变电源
装置所使用的逆变电源应满足DL/T 527-2002中规定的各项要求。此外，同一厂家同一系列保护装置的电源模块应能互换，逆变电源故障不应导致保护误动，具有失电闭锁功能。逆变电源装置的平均无故障时间不低于100000小时(11.4年)。
装置电源应采用优质的电源模块，投标方应明确声明其无故障连续运行时间。

[bookmark: _Toc277597196][bookmark: _Toc27524][bookmark: _Toc33371035][bookmark: _Toc283566854]5.2 通用设计和结构要求
设计寿命全部设备必须是全新的、持久耐用的，应满足作为一个完整产品一般所能满足的全部要求。投标方应保证设备能耐用12年。
[bookmark: _Toc224831225]5.2.1  设计要求
5.2.1.1  装置的硬件组成应模块化，各模块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单台装置可接入模拟量宜不少于18路、开入量宜不少于8路、开出量宜不少于12路。宜具备不少于2个以太网电口、不少于2个以太网光口、不少于2个2M接口，宜具备4个4-20mA接口。并支持壁挂式或嵌入式安装。
5.2.1.2  装置在硬件上采用多重化容错措施。
5.2.1.3  为防止输入回路及采样回路出错，软件需用输入量的物理含义校核输入量的正误，防止装置误动。
5.2.1.4  装置出口动作回路应使用硬件和软件的多重防误判据以提高安全性。装置应采取高可靠性的校验方式，使传送故障信息、动作命令的报文误码通过校验的概率小于通道设备的误码率（如光纤通道为10-9），且不得低于10-8。
5.2.1.5  系统软硬件设计和制造时应尽量减少通过通道传送故障信息、动作命令。
5.2.1.6  软件在判别和动作过程中一般设有多个动作标志，装置应确保及时全部清零，需要记录的信息应保留在另外的记录区。
5.2.1.7  装置应具备允许修改定值的安全校验，以防止误改定值。装置在正确输入定值后、下次修改前，不管发生任何情况，应确保装置定值保持不变。装置应可采用小键盘或PC 机进行定值整定，对超出定值整定范围的定值不予接受。
5.2.1.8  在电流互感器暂态过程中以及饱和情况下, 装置应能正确动作。
5.2.1.9  对终端装置的操作尽可能简单，最好能做到免维护。
5.2.1.10  装置应配备专门的信号板卡，提供充足的分类信号接点以便向运行人员提供清晰的装置信息；通道告警信号必须按通道分别给出告警信号接点。装置应提供足够的输出接点供跳闸、信号、远方起信等使用。
5.2.1.11  装置应使用硬件和软件的多重防误判据。
5.2.1.11.1  当装置需要执行其它厂站远方命令时，应对远方命令进行有效范围确认。
5.2.1.12 装置应具有在线自检、异常报警与防误闭锁功能：
5.2.1.12.1  装置应具有在线自检、事故记录、数据记录（录波）、就地和远方信息变位记录、自动打印等功能。装置自检包括硬件损坏、功能失效和二次回路异常、通道异常等功能。当任一元件（出口继电器可除外）损坏后，能及时发现异常状态，发出警告指示，不导致误动。
5.2.1.12.2  异常报告应说明异常类型、异常开始时间、异常消失时间及损坏的插件、板卡或某一具体通道等。直流电源消失等无法给出详细事件记录的异常,至少应给出接点信号至监控系统。
5.2.1.12.3  CT、PT 断线、直流电源消失等严重影响装置功能的异常发生后，装置应有防止误动作的措施并闭锁相关功能，异常消失后自动熄灭，并自动解除闭锁（直流电源消失除外），同时装置应留有相应记录并自动打印异常报告。
5.2.1.12.5  装置应严格执行中国南方电网有关反事故措施要求。
5.2.1.13  装置必须具备动作数据记录（录波）功能：
5.2.1.13.1  单次记录应能连续记录从本次动作启动前200ms开始到整组复归完成之间装置的详细信息。至少能存储5次动作数据记录。装置启动和动作前后200ms的数据记录，采样频率不应低于200Hz。
5.2.1.13.2  动作数据记录应至少包含装置在上述记录持续时间内输入电气量（电压、电流、功率、频率、开关量等）、本地判断的故障及类型、装置内部关键数字继电器的动作情况、计算控制量、实际控制量和控制对象、通道接收或发送的系统方式、故障信息、动作命令。
5.2.1.13.3  动作数据记录中的变量名称应与软硬件框图等技术资料中名称一致。装置应具有离线软件供分析、打印动作数据记录，并可将记录数据转换为comtrade格式。离线分析时可将功率、电压等电气量的数据记录用波形表示，远方命令、出口跳闸、内部数字继电器动作情况等二进制信息用方波图表示。
5.2.1.13.4要求能通过串口或以太网口调取录波数据、动作报文。
5.2.1.14  装置死机后具备自动复归功能：
当装置软件进入死循环或“死” 机后，应由硬件看门狗检查出该异常，并发出装置复归信号， 让装置在10ms内重新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同时装置应具备看门狗动作记录功能。
5.2.1.15  低通滤波：装置交流模拟量输入回路应加低通滤波，把高频分量滤除；并可进一步采取数字滤波。
5.2.1.16  装置具有对交直流系统操作和大气过电压以及系统谐波有抗干扰能力。在暂态谐波分量影响下, 装置不应出现误动、拒动、动作时间延长、测量精度降低等情况。
5.2.1.17  装置应在系统出现扰动和不对称分量，电流、电压或功率突变等条件满足时可靠启动。
5.2.1.18  对装置接点的要求：除满足本技术条件书5.1.5的要求外，装置的直流逻辑输入回路必须通过光电耦合元件或转换继电器以便与外部回路相隔离，防止干扰引入装置内；所有输出接点必须是无压常开或常闭接点以便与其它设备相连。
5.2.1.19  装置的通信功能：
5.2.1.19.1  装置应具备与不同厂家就近站装置通信能力。装置通信软硬件应具备四级以上不同原理的校验，确保错误报文通过校验的概率小于10-6。
5.2.1.19.2  装置使用帧信号来传送和接收信号和信息。帧信号的内容包括：地址码、时标、冗余码（或奇偶校对码）、要传送的信息内容（如：切负荷数、上传的线路负荷的数据等）。
5.2.1.19.3  装置应带有本地通信接口与外接设备通信，以实现就地查询故障信息、装置信息和修改定值等。
5.2.1.20  装置在光纤通道自动切换期间不应出现异常或误动。
5.2.1.21  装置应具有与站内独立组网的GPS同步对时系统的对时接口，应采用IRIG－B（DC）对时方式，误差应不大于1毫秒。如对时信号消失则采用装置自身时钟，24小时误差不大于±5秒。
[bookmark: _Toc224831226]5.2.2  装置的功能要求
5.2.2.1  装置硬件应由主控单元、输入/输出单元、交流变换单元、管理单元、通信单元等组成。装置应具有智能化功能，应能根据各站稳控措施的执行情况和结果及时调整，以完善实施稳控措施，并尽量使用优化原则切除负荷。
5.2.2.2  装置应满足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可以按功能策略模块实现对装置程序的版本号管理，装置逻辑功能应符合招标方提出的要求。
5.2.2.3  具有接收、转发、发送命令和信息功能。
5.2.2.4  动作报告应有启动时间及相关电气量、动作时间及相关电气量、事故原因、要切除的负荷量、可切负荷量、实际切除的负荷量等。
5.2.2.5装置具备扰动后暂态录波功能，录波时间不少于15s，暂态录波不少于5s，录波次数不少于50次。
5.2.2.6装置需具备宽频振荡监测功能：
5.2.2.6.1装置应能监测2.5～45Hz范围功率的次同步振荡和55～95Hz范围内功率的超同步振荡；应支持2.5-45Hz、55-100Hz范围内间谐波电压、电流的测量,包括频率及各频率对应的幅值。
5.2.2.6.2装置应能监测100-300Hz范围内功率的宽频振荡；应支持100～2500Hz范围的高次谐波电压、电流的测量。
5.2.2.7 装置加密模块性能要求：
a)支持的并发隧道数量应≥5条。
b)与配电主站或控制子站安全防护设备密钥协商并成功建立隧道时间≤5秒（不含网络延时）。
c)网口双向明文数据包吞吐量≥2Mbps （1条安全策略，128字节报文长度）。
d)网口双向密文数据包吞吐量≥0.8Mbps（1条隧道，1条策略，128字节报文长度）。
e)串口双向明文数据包吞吐量≥7Kbps （1条安全策略，128字节报文长度）。
f)串口双向密文数据包吞吐量≥7Kbps（1条隧道，1条策略，128字节报文长度）。
g)明文转发平均时延≤10毫秒（1条策略，128字节报文长度，90％明文数据包吞吐量，不含网络延时）。
h)密文转发平均时延≤10毫秒（1条隧道，1条策略，128字节报文长度，90％密文数据包吞吐量，不含网络延时）。
[bookmark: _Toc224831227]5.2.3  制造工艺的一般要求
5.2.3.1  对结构的要求：
5.2.3.1.1  所有的设备应该是新造的、能够经久耐用。
5.2.3.1.2  所有的设备在结构上应该便于拆装、检查和安装。
5.2.3.1.3  制造设备用的材料应是对其性能经过严格检查后所挑选出的材料。   
5.2.3.2  涂漆和防锈：
5.2.3.2.1 除了有色金属零件、镀锌钢件和机械精加工面以外, 其他所有的外露金属零部件应该先经过除锈处理后立即涂一层底漆。在金属零件的表面涂一道底漆以形成厚度为0.04毫米到0.1毫米的干膜。在这之后接着涂两道外用调合罩面漆, 使干膜的厚度达到0.127毫米到0.178毫米。底漆和罩面漆应该是同一厂家生产的。
 5.2.3.2.2所有的涂漆应能经受得住机械振动以及热和油的作用而不致会出现划痕或者变软。
5.2.3.3 低压回路的布线：
5.2.3.3.1  布线：内部配线的额定电压为1000V, 应采用防潮隔热和防火的交联聚乙烯绝缘铜绞线, 其最小截面不小于1.5 mm2 , 但对于CT、PT回路的截面应不小于2.5 mm2 。导线应无划痕和损伤。投标方应对所供设备的内部配线、设备的特性和功能的正确性全面负责。所有连接于端子排的内部配线, 应以标志条和有标志的线套加以识别。
5.2.3.3.2  在进行屏的内部布线时, 不应该布置得使接点处于不利的角度或者温度升高的地方。
5.2.3.3.3  在可运动的地方布线，如跨越门或翻板的连接导线，必须采用多股铜芯绝缘软导线，要留有一定长度裕量，并采用缠绕带等予以保护，以免产生任何机械损伤，同时还应有固定线束的措施。
5.2.3.3.4  投标方应完成各装置对时接口的屏内配线，且端子排上应有明确的标识，以方便外部对时信号缆线的接入。
5.2.3.3.5  接线端子：所有端子的额定值为1000V、10A, 压接型阻燃端子,元器件与端子、端子与端子之间的连接用多股绝缘导线时应采用冷压接端头；冷压连接要求牢靠、接触良好。电流电压回路的端子应能接不小于4mm2的电缆芯线。CT和PT的二次回路应提供标准的试验端子, 便于断开或短接装置的输入与输出回路。一个端子只允许接入一根导线。端子应有明显的编号，端子排间应有足够的绝缘, 端子排应根据功能分段排列 ，并应至少留有20%的备用端子，且留有备用端子排以供设计时作转接或过渡用。各回路之间、正负电源之间、电源回路与其它端子之间要设置空端子隔离，跳、合闸引出端子与正电源适当隔开，至少间隔1个端子。端子排间应留有足够的空间, 便于外部电缆的连接。端子排应牢固固定，使其不致于振动、发热等而变松，同时还应能方便地进行检查和维护。
5.2.3.3.6  颜色代号：导线的颜色代号基本上应该与制造厂的标准一致。投标方应提交制造厂的颜色代码标准, 导线颜色在合同签订后由招标方最终决定。引线应该加套, 这些套的颜色就作为相序的代号。
交流回路中的相序是：
 A相        黄色
 B相        绿色
 C相        红色
 中性线      淡蓝色
在直流回路中：
 ＋（正极）    棕色
－（负极）    蓝色
5.2.3.4 电子回路：
5.2.3.4.1 为了预防外部和/或内部的过电压引起误动作, 在电子电路中应该使用金属护套带屏蔽层的电缆或绞合电缆。
5.2.3.4.2  电子电路和电气回路之间在路径上应该保持合理的间隙。
5.2.3.4.3  电子电路的外部连接应该用连接器进行。
5.2.3.4.4  应该用电线槽进行布线, 如果采用其他的布线系统则应由招标方审批这种布线系统。
5.2.3.4.5  为了防止误动作和/或拒动, 在屏内应该有消除过电压发生的电路, 交流回路和直流回路都应该有预防外部过电压和电磁干扰或接地的措施。
5.2.3.4.6  每块印刷电路板应该经防潮气和灰尘侵入处理。
5.2.3.5  接 地：
5.2.3.5.1  交流电源输入的二次屏柜应有工作接零,供电电缆中应含有中性线芯。中性线芯不应与二次屏柜的金属外壳相连接。
5.2.3.5.2  当采用三相五线制交流电源向二次屏柜供电时，供电电缆中应含有中性线芯和保护接地线芯。接地线芯应与二次屏柜的金属外壳相连接。接地线芯材料和截面应符合现行相关规范的要求。
[bookmark: _Toc33371036][bookmark: _Toc255471834][bookmark: _Toc256329898][bookmark: _Toc2476]5.3装置具体技术要求
5.3.1装置功能要求
1） 装置至少能采集2组三相电压（A、B、C相）、4组三相电流（A、B、C相），实现电压、电流有效值、有功功率等电气量的测量和计算；至少具备8路开关量采集功能；至少具备8路跳闸接点；电压电流相序可以通过内部参数任意调整。
2） 具备模拟量输入功能，接入环境传感器，监测站点状态并上送调度主站；同时具备模拟量输出功能，进行负荷量的精准调制。
3） 具备采集和统计功率信息，并根据负荷分层定值形成各层级总可切量上送至控制子站；具备接收并执行控制子站下发的切除某层级负荷命令，实现毫秒级负荷控制功能。
4） 支持本机状态监视功能：可监视各个智能板卡的运行状态，对运行异常的板卡给出告警信号；具备通信监视功能，实时监控装置的每个通信接口的通信状态，在通信状态异常时，应发出告警信号；异常时能上送报警信息，软件异常时能自动复位。
5） 支持61850、103、104后台服务器端通信，服务包括：事件的报告功能，遥测、遥信、遥控功能，定值修改及上送、录波文件上送功能、日志功能。
6） 支持本机的事件管理功能，事件存储总条目不小于1024条。支持事件触发录波功能，录波文件按照COMTRADE格式生成，可支持用户录波和研发录波，用户录波和研发录波分文件存储，研发录波采用加密处理。
7） 具备负荷特性稳态录波与暂态录波功能，稳态录波按15分钟1点，录波时间不少于1年；暂态录波可经电压、电流、频率突变启动，录波时间不少于5秒，并使用标准comtrade格式文件具备送至调度主站的功能。
8） 具备兼容单播模式与多播模式两种接收子站命令的能力，可通过内部参数进行切换。
5.3.2通信接口要求
具备基于5G无线加密通信功能，支持光2M通信和非交换式双向环网通信功能，至少具备4路光纤接口，用于光2M及环网通信。
	序号
	接口类型
	通信协议

	1
	以太网电口
	IEC 60870-5-104协议或者双方自定义协议，通过无线模块与控制子站通信、后台主站通信

	2
	环网光纤接口
	双方自定义协议，用于与控制子站通信,实现毫秒级负荷控制，如光纤环网

	3
	光2M接口
	双方自定义协议，用于与控制子站通信,实现毫秒级负荷控制

	4
	RS485接口
	支持MODBUS、智能开关厂家自定义等协议

	5
	4-20ma接口
	与站内传感器通信，采集站内环境数据

	6
	无线（5G）
	101、104、MODBUS、TCP、UDP或者双方自定协议，与控制子站通信；正常数据交互1秒不少于10帧，命令数据从命令起始时刻按不低于0ms，2ms，2ms， 4ms， 8ms， 16ms的频次下发


  
5.3.3设备配置要求
负荷控制终端按照按单套配置。
5.3.4设备结构要求
负荷控制终端考虑安装在环网柜内的DTU柜内或DTU柜顶，因此需限制装置的尺寸，长高深不超300*200*90mm或335*300*159mm。
 5.3.5防护等级
负荷控制终端负荷控制终端考虑适应户内、户外等多应用场景，防护等级不低于以下要求。
按GB 4208-2008终端整体防护等级不低于IP54。
5.3.6终端接入方式
同时支持专用光纤、配网交换机、无线通信接入方式。
（1）专用光纤接入方式：通过专用纤芯通过直联或环网方式实现就近变电站与终端装置的通信。
（2）配网交换机接入方式：通过配电自动化系统的通信网络，通过以太网交换机实现通信组环，实现与就近站通信设备的通信。
（3）无线通信接入方式：通过无线4G/5G的通信网络，经过加密装置实现终端与控制子站的实时快速通信。
[bookmark: _Toc21937][bookmark: _Toc33371037][bookmark: _Toc276490905][bookmark: _Toc271281212][bookmark: _Toc276492417][bookmark: _Toc387858465]6 试验
根据相关国标和行标等有关标准及其补充说明进行各项试验，有关条款的特殊要求和补充应在试验期间遵守并执行。
6.1 型式试验
投标方应提供投标产品的型式试验报告, 并在下列任一情况下, 装置须进行型式试验。
6.1.1  新设计投产的成套装置(包括转厂生产), 在鉴定前应进行新产品定型的型式试验。
6.1.2  连续生产的装置, 应对出厂检验合格的装置进行一次型式试验。
6.1.3  当改变制造工艺或主要元件导致影响装置的性能时, 应对首批投入生产的合格品进行型式试验。
6.2  动模试验
卖方应根据买方提出的动模试验项目内容，在行业级或国家级检测机构处开展投标产品的动模试验，且试验前应通知买方到场见证。
卖方应提供投标产品的动模试验（例如RTDS）报告, 并在下列任一情况下, 装置须根据买方要求进行动模试验。
6.2.1  新设计投产的成套装置(包括转厂生产), 在鉴定前应进行新产品定型的动模试验。
6.2.2  连续生产的装置, 在标准软件程序作了有影响逻辑功能方面改动后应进行一次动模试验。
6.2.3  当改变制造工艺或主要元件导致影响装置的性能时, 应对首批投入生产的合格品进行动模试验。
6.3 出厂试验
每套装置均应进行出厂试验, 经质量检验部门确认合格后方能出厂, 并应具有证明产品合格的出厂证明书。
在设备交货之前在投标方厂内进行下列工厂试验项目, 以表明设备符合本技术条件书规定的要求。招标方代表参加作为试验见证。
投标方应具备齐全、灵活的测试程序和手段，并应提供设备硬件、软件功能、通信通道、防误措施等方面的测试报告。
6.3.1  装置的外部检查、有关二次回路的绝缘和耐压检验、有关操作信号设备及其回路的检验、逆变电源的检验。
6.3.2  定值检验。
6.3.3  装置测量精度测试。
6.3.4  装置自检和防误闭锁措施测试。
6.3.5  装置故障判据测试。
6.3.6  装置报文校验测试。
6.3.7  装置报告完整性测试。
6.3.8  软件版本测试。
6.3.9  装置图纸资料检查。
6.3.10 动作时间测量。
6.3.11 通电试验。
6.4 现场交接试验
6.4.1  现场安装
设备运到安装现场后，投标方应有有关专业技术人员至现场进行技术指导和安全监督。
6.4.2  现场调试
安装完毕后投标方专家到场参加设备调试, 处理调试中的技术问题。
在调试过程中, 若发现设备存在元器件损坏或不正常工作情况、机械结构的损坏等，投标方应负责更换及修理。
调试完毕后, 投标方应向招标方提供设备调试报告。
根据相关国标和行标等有关标准及其补充说明进行各项试验，有关条款的特殊要求和补充应在试验期间遵守并执行。
6.1 型式试验
6.1.1型式检验规定
凡遇下列情况之一，需进行型式检验：
a) 新装置定型鉴定前；
b) 装置转厂生产定型鉴定前；
c) 装置停产二年以上又重新恢复生产时；
d) 连续批量生产的装置每四年一次；
e) 正式投产后，如果设计、工艺、材料、元器件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f)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机构或受其委托的质量技术检验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g)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批装置有较大差异时；
h) 合同规定时。
 6.1.2型式检验项目
对如下项目逐条进行型式检验，
a) 温度影响；
b) 温度贮存；
c) 功率消耗；
d) 过载能力；
e) 主要功能、技术性能；
f) 静态模拟；
g) 动态模拟；
h) 电磁兼容性能；
i) 直流电源影响；
j) 绝缘性能；
k) 耐湿热性能；
l) 连续通电；
m) 机械性能；
n) 结构与外观；
o) 安全。
其中“o）安全”检验仅测量保护接地连续性和安全标志检查。
 6.1.3 型式检验的抽样与判定规则
a) 型式检验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任意抽取两台作为样品，然后分A、B两组进行：A组样品按6.1.2中规定的a）、c）、i）、e）、f）、g）、h）、l）各项进行检验；B组样品按6.1.2中规定的b）、d）、j）、k）、m）、n）各项进行检验；
b) 样品经过型式检验，未发现主要缺陷，则判定产品本次型式检验合格。检验中如发现有一个主要缺陷，则进行第二次抽样，重复进行型式试验，如果未发现主要缺陷，仍判定该产品本次型式检验合格。如第二次抽取的样品仍存在此缺陷，则判定该产品本次型式检验不合格；
c) 样品型式检验结果达不到条件书中的要求中任一条时，均按存在主要缺陷判定；
d) 检验中样品出现故障允许进行修复。修复内容，如对已做过检验项目的检验结果没有影响，可继续往下进行检验。反之，受影响的检验项目应重做。
 6.2 出厂试验
出厂试验是为了发现产品所用材料和制造中的缺陷，它不应损伤产品的性能和可靠性。出厂试验应在整体组装后进行，应该对每台成品进行检验，以确保每台产品与已经通过型式试验的产品相一致。每套装置均应进行出厂试验, 经质量检验部门确认合格后方能出厂, 并应具有证明产品合格的出厂证明书。
在设备交货之前在投标方厂内进行下列工厂试验项目, 以表明设备符合本技术条件书规定的要求。招标方代表参加作为试验见证。
投标方应具备齐全、灵活的测试程序和手段，并应提供设备硬件、软件功能、通信通道、防误措施等方面的测试报告。
6.2.1  检验仪器、仪表必须满足《中国南方电网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检验条例（试行）》的规定。
6.2.2  装置的外部检查、有关二次回路的绝缘和耐压检验、有关操作信号设备及其回路的检验、逆变电源的检验参照《中国南方电网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检验条例（试行）》的内容执行。
6.2.3  定值检验除完成《中国南方电网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检验条例（试行）》规定的内容外，还应核实装置在断电或故障重启后定值不会发生变化。
6.2.4  装置测量精度测试。
6.2.5  装置自检和防误闭锁措施测试。
6.2.6  装置故障判据测试。
6.2.7  装置通信测试。
6.2.8  装置报文校验测试。
6.2.9  装置报告完整性测试。
6.2.10  策略表测试。
6.2.11  软件版本测试。
6.2.12  装置图纸资料检查。
6.2.13  总的切负荷时间测量。
6.2.14  通电试验。

6.3 现场交接试验
负荷控制终端安装完好并完成所有的连接后，应进行现场交接试验。交接试验是为了确认负荷控制终端设备在经过运输、储存、现场安装和/或调整等过程后是否存在损坏、各个单元的兼容性、装配是否正确。
6.3.1  现场安装
设备运到安装现场后，投标方应有有关专业技术人员至现场进行技术指导和安全监督。
6.3.2  现场调试
安装完毕后投标方专家到场参加设备调试, 处理调试中的技术问题。投标方按该策略表进行调试工作, 并进行模拟故障时开关传动试验, 证实装置与其他设备工作正常。
在调试过程中, 若发现设备存在元器件损坏或不正常工作情况、机械结构的损坏等，投标方应负责更换及修理。
各负荷控制终端与负荷控制子站装置之间应进行联合调试。
调试完毕后, 投标方应向招标方提供设备调试报告。

[bookmark: _Toc2062][bookmark: _Toc276490910][bookmark: _Toc276492422][bookmark: _Toc33371041]7 产品对环境的影响
[bookmark: _Toc276492433][bookmark: _Toc276490915]制造厂应该提供有关设备对环境影响所需要的材料。任何已知的化学危险和环境危害应在手册或使用说明中明确。
制造厂应该对有关设备的不同材料的使用寿命和拆除的程序给予必要的指导，对再循环使用的可能性给予简要说明。
[bookmark: _Toc279695206][bookmark: _Toc24404][bookmark: _Toc33371042]8 技术文件要求
投标方应承诺在签订合同 一个月 内（项目单位填写）提供以下所列（但不限于下列资料、图纸、文件，投标方应承诺提供招标方提出的所有所需资料、图纸、文件供工程设计、安装、运维使用）的图纸、资料、文件纸质版6套，电子版光盘2套（含AutoCAD图）。投标方提供的所有资料均应为中文版或中英文对照版。
出厂装置应配套供应以下文件：
a) 质量证明文件，应附出厂检验记录；
b) 装置说明书（可按供货批次提供）；
c) 装置安装图（可含在装置说明书中）；
d) 装置原理图和接线图
e) 装箱单。

[bookmark: _Toc282433723][bookmark: _Toc283011675][bookmark: _Toc283142581][bookmark: _Toc282428315]装置说明书一般应提供以下信息：
a) 装置型号及名称；
b) 装置执行的标准代号及名称；
c) 主要用途及适用范围；
d) 使用条件；
e) 装置主要特点；
f) 装置原理、结构及工作特性；
g) 激励量及辅助激励量的额定值；
h) 主要性能及技术参数；
i) 安装、接线、调试方法；
j) 运行前的准备及操作方法；
k) 软件的安装、操作及维护；
l) 故障分析及排除方法；
m) 有关安全事项的说明；
n) 装置接口、附件及配套情况（采用南网103规范时应对装置点表进行说明）；
o) 维护与保养；
p) 运输及贮存；
q) 开箱及检查；
r) 附图：外形图、安装图、开孔图、原理图、接线图；
s) 其他必要的说明。
[bookmark: _Toc13333][bookmark: _Toc282428316][bookmark: _Toc283142582][bookmark: _Toc282433724][bookmark: _Toc277686885][bookmark: _Toc283011676]9设计联络
1）投标方应在技术协议签订后的 10 天内（项目单位填写）向招标方提供正式版的用于设计、设备监造和检验、现场安装和调试以及运行维护方面的图纸、说明书和有关技术资料，同时向招标方设计代表提供拷贝磁盘2份（图纸为AutoCAD R2000版、文字资料为Word97版）。
2）投标方应按设计需要随时开展设计联络工作，提供设计所需的相关资料，以保证招标方工期要求。
3）投标方提供的图纸必须经招标方代表确认。
[bookmark: _Toc279695207][bookmark: _Toc276490917][bookmark: _Toc276492435][bookmark: _Toc10824][bookmark: _Toc33371043]10 监造、包装、运输、安装及质量保证
[bookmark: _Toc33371044][bookmark: _Toc279695208][bookmark: _Toc7613][bookmark: _Toc276492370][bookmark: _Toc276490898][bookmark: _Toc471528253][bookmark: _Toc53672785][bookmark: _Toc200531202][bookmark: _Toc472997247]10.1监造
1）投标方必须在签订合同后10天之内以书面形式提供所供设备的制造进度表。按照DL/T586-2008《电力设备用户监造导则》的要求，招标方可随时进厂监造。监造和检验人员有权了解生产过程、查询质量记录和参加各种试验。
2）监造范围包括设备的设计、加工、制造、储运、材料采购、组装和试验等重要过程，关键部件的质量控制，进行见证、检验和审核。
3）运行单位的工厂监造和检验工作，不减少投标方对产品的质量责任，监造和检验人员不签署任何质量证明。
4）投标方应在出厂前提前至少5个工作日书面通知招标方进行出厂试验监督。
[bookmark: _Toc26341][bookmark: _Toc33371045][bookmark: _Toc276490918][bookmark: _Toc276301528][bookmark: _Toc276492436][bookmark: _Toc279695209]10.2包装
[bookmark: _Toc276490919][bookmark: _Toc276301529][bookmark: _Toc276492437]1）要严格按照制造厂给出的说明书对设备进行包装、运输和储存。制造厂应在交货前的适当时间提供设备的运输和储存说明书。
2）设备制造完成并通过试验后应及时包装， 否则应得到切实的保护。其包装也应符合铁路、公路和海运部门的有关规定。
3）包装箱上应有明显的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并应标明招标方的订货号和发货号。
4）设备的包装应能保证设备各零部件在运输过程中不致遭到脏污、损坏、变形、丢失及受潮。对于其中的绝缘部件及由有机绝缘材料制成的绝缘件应特别加以保护，以免损坏和受潮。对于外露的接触表面，应有预防腐蚀的措施。所有运输措施均应经过验证。凡有运输损坏，应由制造厂负责赔偿。
[bookmark: _Toc28615][bookmark: _Toc279695210][bookmark: _Toc33371046]10.3运输
1）设备单独运输的零部件应有标志，便于用户安装装配。
2）整体产品或分别运输的部件，都要适合于运输及装卸的要求。
3）制造厂应提供按全部解体检修用的备品备件和装用机具，随同产品发运。
4）随同运输的产品应附有装箱清单，产品所需提供的技术资料应完整无缺。
[bookmark: _Toc276492438][bookmark: _Toc276301530][bookmark: _Toc276490920][bookmark: _Toc31552][bookmark: _Toc279695211][bookmark: _Toc33371047]10.4安装指导
制造厂在安装和启动时应安排技术人员提供现场安装指导服务，提出技术建议。
设备在现场搬运、吊装就位和安装时，应按照GB 26164.1《电业安全工作规程 第1部分：热力和机械》的要求进行。
[bookmark: _Toc11496][bookmark: _Toc33371048]10.5质量保证
1）全部设备必须是全新的， 持久耐用的，应满足作为一个完整产品所能满足的全部要求。投标方应保证设备在规定的使用条件下运行、并按使用说明书进行安装和维护、预期寿命应不少于15年。
2）投标方应对其整组设备在到货后提供不少于三年的“三包”质量保证。之后如发生产品损坏，投标方应及时为本组装置提供维修部件，并按最近的投标价提供。
3）订购的新型产品除应满足本标准外， 投标方还应提供该产品的鉴定证书。
4）投标方应保证制造过程中的所有工艺、材料试验等（包括投标方的外购件在内）均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5）附属及配套设备必须满足有关行业标准的要求， 并提供试验报告和产品合格证。
6）投标方应有遵守本标准中各条款和工作项目的ISO9000-GB/T19000质量保证体系， 该质量保证体系已经通过国家认证并在正常运转。
[bookmark: _Toc2150][bookmark: _Toc33371049]11 一次、二次及土建接口要求
无要求
[bookmark: _Toc7802][bookmark: _Toc33371050]12 设备技术参数和性能要求响应表
投标方应认真逐项填写所供设备技术参数和性能要求响应表（见表12）中“投标方保证值”栏，不能空格，也不能以“响应”两字代替，不允许改动本表内 “投标方保证值”栏之外的数值。如有差异，请填写表16：技术差异表。注：1. 打“●”的项目，如不能满足要求，将被视为实质性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表12   技术参数和性能要求响应表（项目单位填写）
	序号
	名  称
	标准参数值
	项目要求值
	投标方保证值

	1. 1
	●交流二次电压
	57.7V/100V
	57.7V/100V
	

	1. 2
	●交流二次电流
	1A/5A
	1A/5A
	

	1. 3
	●频率
	50Hz
	50Hz
	

	1. 4
	●直流电压
	48V/24V
	24V
	

	1. 
	●直流电源回路功耗
	正常工作时，不大于50 W；当保护动作时，不大于80 W； 
	正常工作时，不大于25W；当保护动作时，不大于35W
	

	1. 5
	●交流电压回路功耗
	不大于1VA
	不大于0.5VA
	

	1. 
	●交流电流回路功耗
	当In=5A时，不大于1VA/相；当In=1A时，不大于0.5VA/相；
	不大于0.5VA
	

	1. 
	●最大允许电流
	连续：1.2倍额定电流
10秒：15倍额定电
1秒：20倍额定电流
	连续：1.2倍额定电流
10秒：15倍额定电
1秒：20倍额定电流
	

	1. 
	●最大允许交流电压
	连续：1.2倍额定电压
10秒：1.4倍额定电压
	连续：1.2倍额定电压
10秒：1.4倍额定电压
	

	1. 
	模拟量
	不少于18路
	不少于18路
	

	1. 
	开入量
	不少于12路
	不少于8路
	

	1. 
	开出量
	不少于12路
	不少于12路
	

	1. 
	端子排
	所有端子的额定值为1000V、10A, 螺丝压接型阻燃端子,元器件与端子、端子与端子之间的连接用多股绝缘导线时应采用冷压接端头；不同功能的端子要用不同颜色区分，跳合闸出口回路端子用红色。
	1000V、10A
	


[bookmark: _Toc287602840][bookmark: _Toc13507][bookmark: _Toc33371051]13 备品备件及专用工具
[bookmark: _Toc33371052][bookmark: _Toc287602841][bookmark: _Toc12750]13.1必备的备品备件、专用工具和仪器仪表
投标方应向招标方提供必备的备品备件、专用工具和仪器仪表清单见表13.1， 要求提供的备品备件、专用工具和仪器仪表应是新品， 与设备同型号、同工艺。
表13.1	必备的备品备件、专用工具和仪器仪表清单 （项目单位填写）
	序号
	名称
	型号及规格
	单位
	数量
	使用处
	备  注

	1
	液晶板
	
	块
	1
	
	

	2
	CPU板
	
	块
	1
	
	

	3
	电源板
	DC110V/220V
	块
	1
	
	


[bookmark: _Toc224641197][bookmark: _Toc24236][bookmark: _Toc33371053][bookmark: _Toc287602842]13.2 推荐的备品备件、专用工具和仪器仪表
投标方向招标方推荐另购的备品备件、专用工具和仪器仪表见表13.2。
表13.2   推荐的备品备件、专用工具和仪器仪表清单  （投标方填写）
	序号
	名称
	型号及规格
	单位
	数量
	用 途
	备  注

	
	DSP版
	CJ1194B
	块
	3
	
	

	
	电源板
	CJ1301A
	块
	3
	
	

	
	
	
	
	
	
	


[bookmark: _Toc33371054][bookmark: _Toc258][bookmark: _Toc287602843]14 主要元器件来源
投标方应按表14如实填写主要元器件来源。
表14    主要元器件来源一览表  （投标方填写）
	序号
	元器件名称
	型号
	生产厂家名称
	生产厂家地址
	生产厂家联系方式

	
	
	
	
	
	

	
	
	
	
	
	

	
	
	
	
	
	

	
	
	
	
	
	

	
	
	
	
	
	

	
	
	
	
	
	

	
	
	
	
	
	

	
	
	
	
	
	

	
	
	
	
	
	

	
	
	
	
	
	

	
	
	
	
	
	

	
	
	
	
	
	

	
	
	
	
	
	

	
	
	
	
	
	


[bookmark: _Toc8292][bookmark: _Toc33371055][bookmark: _Toc287602848]15 LCC数据文件
根据设备全生命周期成本（LCC）管理要求，投标方应如实填写表15 ：设备投资成本费用表。同时投标方还应提供专用工具、备品备件的详细清单。
表15   设备投资成本费用表 （投标方填写）
	序号
	设备型号
	数量
	单价
	专用工具费
	备品备件费
	现场服务费
	投标方运输费
	合计

	
	
	
	
	
	
	
	
	

	
	
	
	
	
	
	
	
	


[bookmark: _Toc33371056][bookmark: _Toc287602849][bookmark: _Toc27521]16 技术差异表
[bookmark: _Toc226362579]投标方应将所供设备与本招规范书技术文件有差异之处，无论优于或劣于本招规范书技术文件要求，均汇集至表16。
表16   技术差异表  （投标方填写）
	序
号
	招 标 文 件
	投  标  文  件

	
	条  目
	简  要  内  容
	条  目
	简  要  内  容

	
	
	
	
	

	
	
	
	
	

	
	
	
	
	

	
	
	
	
	

	
	
	
	
	

	
	
	
	
	


投标方：                盖章：
[bookmark: _Toc6415][bookmark: _Toc33371057][bookmark: _Toc282421446][bookmark: _Toc287602850][bookmark: _Toc282420857]17投标方需说明的其他问题
如有需说明的其他问题，投标方应通过书面形式提交，并加盖公章。
19
oleObject1.bin

image2.wmf
3


oleObject2.bin

image1.png




